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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承诺函

重汽（重庆）轻型汽车有限公司：
我司参与贵司的R101右舵项目外后视镜零部件投标报价，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，就投标过程以及后续履约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我司同意按照如下第 3种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。
（1） 直接向贵司指定账户缴纳投标保证金  0  万元；
（2） 将我司在贵司的应收货款  0  万元转为投标保证金；
（3） 我司同意按照本投标承诺函第三条、第四条严格履约，如发生违约行为，同意向贵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。
2、 我司同意按照报价邀请书、招标文件等要求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事宜。
三、如我司有下列情形的，贵司有权不退还投标保证金：
（1）截至开标前3天，我司无正当理由、未书面递交说明而在投标截止日不来投标。
（2）我司递送文件后，无正当理由放弃投标。
（3）投标人每轮报价高于上一轮价格。
（4）投标过程中被查实有串标、围标、陪标等违规违纪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5）如我司中标后，我司拒绝执行招标时确定的最终商谈纪要六条。
（6）我司有违约违规行为或被投诉、举报的，在调查处理期间，保证金暂不退还，待调查处理结束后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四、我司同意严格按照与贵司签订的采购相关合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，如出现违约行为，我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全部违约责任。
五、本承诺书为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，不存在胁迫、重大误解等情形，且本承诺书在双方合作期间不可撤销，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。
六、承诺人充分理解并知悉本承诺书所具备的法律效力，同意按照本承诺书内容履行全部承诺事项，并承担违反承诺事项的全部法律责任及不利影响。
特此承诺。




公司名称（盖公章）：
承诺人：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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